
 

—1— 

 

 

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信用办〔2017〕80号 

 

 

转发《山东省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 

专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、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、南部山区管委会办公室： 

2017年 11月 15日，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

专项治理工作电视会议，王书坚副省长讲话并部署全省治理工作。

11 月 21 日，省信用办印发了《山东省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

治理工作实施细则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有关部门、县区参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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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山东省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 

 

 

 

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

（市发展改革委    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 代章） 

2017年 11月 23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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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 

专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 

 
为深入贯彻国家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部署

要求，认真落实我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暨推进涉金融领域失

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会议精神，扎实推进我省涉金融领域失

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涉

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函》（发改电〔2017〕662号）

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明电〔2017〕76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实

施细则。 

一、核查 

（一）核查要求 

各级相关部门遵循本部门执法依据和流程，开展核查工作，

对于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失信企业，可启动多部门联合核查，采

取看合同、调流水、查系统、审制度、谈高管等方式，对企业业

务模式、资金往来等进行全面核查。各市工作小组、省相关部门，

要及时汇总、整理失信企业现场核查信息，并在 12月 25日前将

核查结果，形成书面材料函告省发展改革委。 

（二）核查重点 

一是交叉核对失信企业是否符合涉金融失信名单所列“失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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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”，是否签署、执行和解协议等证明失信企业履行法定义务的

有关协议。 

二是核查、评估失信企业“风险蔓延”程度。主要从新增关

联方、失信企业及其关联方新增违法违规行为的角度出发，参照

第三方征信机构提供的失信企业信息，核查失信企业的经营情况、

涉金融情况等涉及风险蔓延的情况，对风险蔓延情况按照蔓延程

度进行评价。 

三是核查、评估失信企业风险危害程度。主要从涉案类型、

涉案原因、涉案金额、涉案群体类型、受众范围、企业守信意识、

主观故意程度方面综合评价。根据核查信息，汇总评价失信企业

风险危害程度。 

二、整改 

（一）整改目标 

各市、各级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，形成合力，督促核实失信

企业履行相关义务，指导失信企业申请信用修复，实现失信名单

内的企业失信记录归零或完成信用修复。各市工作小组、省相关

部门，要及时汇总、整理失信企业整改情况，并在 2018 年 3 月

25日前将整改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函告省发展改革委。 

（二）信用修复条件 

经核查后，发现存在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不足、适用法律不准

确等情形的，不应将其列入“失信”名单，需要纠正的，经所在

市及省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后，将相关材料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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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通过予以纠正。 

整改前或整改后履行法定义务的失信企业，经原信息报送单

位完成信用修复。 

失信企业已经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，尚未启动履行法

定义务的，需对完全未履行的法定义务，出具书面履约承诺或和

解协议。 

不具备履约能力的失信企业、整改工作结束后仍未完成整改

要求的失信企业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有关部门后，列入涉金融

黑名单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省发展改革委将分别在信用中国、信

用山东网站进行公示。 

（三）整改流程 

1.出具整改通知 

各级相关部门现场向失信企业出具《告知书》、《整改通知

书》。《告知书》告知企业被列入涉失信名单的原因；《整改通知书》

描述失信企业失信事实，由失信企业指定人员在整改确认书上签

字，确认整改内容、整改流程及期限要求。具体的整改内容、整

改流程及期限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确定。 

2.落实整改措施 

各级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指导失信企业签订《信用承诺书》等

方式，督促失信企业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，承诺履行法定

义务，或执行和解协议、执行协议等执行情形。 

区分违法违规情节较轻的情形、拒不整改或违法违规情节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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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的情形以及具备主观履约意识、客观条件上确实不具备履约

能力的情形，可采用培训教育、公共媒体曝光企业及关联方名单、

限制失信企业及关联方开展业务、冻结企业及关联方（含自然人）

资产等等多种合法合规方式，监督失信企业落实整改要求。 

三、督促与评价 

（一）建立信息联络和工作月报机制 

为便于信息联络，各市工作小组、省相关部门要确定具体联

络人，负责本市、本部门专项治理工作对接，于 11月 23日前将

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省发展改革委。建立涉金融失信问题专项

治理月报机制，各市工作小组、省相关部门于每月 25日前，将专

项治理工作阶段进度及计划安排、存在的问题、经验做法等形成

书面材料，按时反馈省发展改革委。有关部门月报参考格式见附

件 1，各市月报参考格式见附件 2。 

（二）发挥第三方征信机构作用 

近期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出台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配合各地

区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方案。我省将根据国家相关要求，引

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对各市专项治理工作提供专项治理工作咨询、

信用信息服务、现场核查服务、日常信用监管等服务。 

（三）整改成果评价 

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期间，省政府办公厅督查室将对有关部门

和各市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开展重点督查，定期通报进展情况。 

整改阶段结束后，国家发展改革委（或委托第三方征信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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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按照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成果评估标准对各省整改成

果进行评估，评估标准主要从职责分工、工作机制完善情况、整

改效果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四个方面展开，具体内容见附件 3。 

 

附件：1.有关部门月报参考格式 

      2.各市月报参考格式 

         3.国家对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成果评估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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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XX 部门 

涉金融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月报 

（第  期） 

 年  月  日 

    

一、 本部门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

核查工作进展（包括统计表及情况说明） 

二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 

 
 
 
 
 
 
 

名单类型 个数 

核查情况 整改情况 备注 

已核查- 

情况属实 

已核查-

情况不

属实 

注册地

非本省 
未核查 已整改 

未整改但

已采取监

管措施 

未整改  

严重失信 

债务人名单 
         

失信关联 

黑名单 
         

重点关注-异常

经营名录名单 
         

重点关注-非法

集资预警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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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XX 市 

涉金融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月报 

（第  期） 

年  月  日 

   

一、本市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

1.领导批示 

2.组织领导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方案中的牵头部门、参与部

门、部门分工、工作机制等） 

3.核查工作进展（包括统计表及情况说明） 

二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 

名单类型 个数 

核查情况 整改情况 备注 

已核查- 

情况属实 

已核查-

情况不

属实 

注册地

非本省 
未核查 已整改 

未整改但

已采取监

管措施 

未整改  

严重失信 

债务人名单 
         

失信关联 

黑名单 
         

重点关注-异常

经营名录名单 
         

重点关注-非法

集资预警名单 
         



 

—10— 

附件 3 

国家对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 

治理成果评估标准 
指  标 评估标准 

职责分工 

明确专项治理工作的牵头部门及归口管理部门 

明确的归口管理部门对应负责整改的失信名单企业 

明确的领导小组实施工作方案 

工作机制完善情况 

建立共同整治工作机制 

建立专项治理工作时间计划表 

是否在规定时间将工作方案、核查资料等报送至省发展改革委 

现场核查完成率 

核查底稿、台账是否完备 

整改效果 

核查工作的完成率和及时率 

清存量工作完成率和及时率 

失信行为纠正率（失信行为清零企业数量/本地区三类失信名单企业总数量） 

涉金融领域信用 

建设长效机制 

长效管理机制的有效性，包括但不限于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督管理的信用监管

办法制定和落实情况。 

 
 
 
 
 
 
 
 

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2017年 11月 23日印发 


